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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拟

发生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概述  

1．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源科技公司”）原为新大

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或“新大洲”）的全资子

公司，因其项目建设需要，由本公司向其提供项目建设资金。在 2012 年能源科

技公司以新增投资的方式引入股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枣

矿集团”），本公司合并持有能源科技公司股权变更为 50%，能源科技公司不再纳

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公司原向其项目建设提供的资金支持转变为提供财务

资助。详细情况见本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上刊登的《关于原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借款在

其增资扩股后将转变为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2-027

号）。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能源

科技公司累计结欠本公司人民币 21,513.12 万元。 

2013 年，经能源科技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采取按照股东持股比例同比例

各增资 1.5 亿元，共增资 3 亿元。在增资完成后，由能源科技公司归还本公司财

务资助资金 1.5 亿元，剩余财务资助款项 6,513.12 万元由能源科技公司提供反担

保。上述本公司向子公司能源科技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发生变动，详细内容见本

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

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向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拟发生

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3-009 号）。 



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与能源科技公司重新签订的《财务资助协议》约

定，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之前可暂不偿还该款项，自 2015 年 12 月 1 日起，按实

际欠款额，每六个月的第一个月内归还六分之一，三年内还清。资金占用期间，

能源科技公司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每季度向本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 

根据上述《财务资助协议》，能源科技公司应在 2018 年 12 月 1 日前还清财

务资助款，但由于能源科技公司将全部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导致能源科技公司资金

紧张，截至 2018 年 12 月 1 日尚余欠款 6,114.29 万元。经双方协商，本公司拟与

能源科技公司签署《<财务资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本公司提供能源科技公

司的财务资助金已到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能源科技公司尚有本金人民币

54,345,324.94 元未归还本公司。同时经双方核对，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能源科

技公司还需归还本公司资金占用费人民币 6,797,568.76 元。本金与资金占用费之

和为人民币 61,142,893.7 元。本公司同意将借款期限延长，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每六个月的最后一个月归还欠款总额的六分之一，三年内还清财务资助本金。 

2．因本公司董事长王磊、董事兼常务副总裁何妮同时担任能源科技公司董

事职务，因此本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财务资助事项已由本公司 2019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磊先生、何妮女士回避表决。公司独立

董事事前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4．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回避表决。 

二、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汇流河电厂南侧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士业 

注册资本：人民币 6 亿元 

成立时间：2006 年 1 月 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7827830170511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石、聚氯乙烯、烧碱、液氯、



提质煤、煤焦油的研究、生产及销售。 

股权结构：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0%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0%

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

50%

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历史沿革及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1）2006 年 1 月，本公司货币出资

7600 万元（占比 95%）与全资子公司上海新大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大洲房产”）货币出资 400 万元（占比 5%）在内蒙古牙克石市共同投资组

建了能源科技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2）2008 年 8 月，能源科技

公司原股东同比例增资 7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货币增资 6650 万元，新大洲房

产以货币增资 350 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为 1.5 亿元。3）本公司、新大洲

房产、枣矿集团、能源科技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1 日签署了《内蒙古新大洲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由枣矿集团出资 18,471.62 万元对能源科技公司增

资，其中 15,0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3,471.6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本公司及新大

洲房产放弃本次增资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为 3 亿元。4）2013 年 3 月，新大

洲房产将持有的能源科技公司 2.5%股份转让给本公司。转让后，本公司与枣矿

集团各持有能源科技公司 50%股份。5）2013 年 10 月，本公司与枣矿集团各向

能源科技公司增资 1.5 亿元，共增资 3 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变为 6 亿元。6）

2017 年 4 月，本公司将持有的能源科技公司 50%股份转让给本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上海新大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大洲投资”）。转让后，新大洲投资与

枣矿集团各持有能源科技公司 50%股份。 

能源科技公司自成立后陆续投资了以下两个项目： 

（一）年产 20 万吨电石项目 

能源科技公司电石项目自 2007 年开始土建，2011 年 7 月设备安装完毕，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进行试生产，8 月 19 日生产出第一批合格电石产品。试产期间

共生产电石 4411.2 吨。由于“节能减排”的原因，2011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接牙



政办【2011】73 号文《关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停产检修的通知》，

公司须立即停产检修，并由此陷入了被动停产局面。按 2012 年 3 月 28 日 《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下达 2012 年电石铁合金限产计划的通知》（内

政办发〔2012〕29 号）文件，呼伦贝尔市电石生产配额为零，由此能源科技公

司电石项目生产一直陷于停产状态。 

（二）100 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 

为了盘活资产，2012 年 11 月新大洲与枣庄集团重组后，决定进行 100 万吨

/年褐煤提质项目建设，本项目采用北京柯林斯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带式炉专有

技术，项目概算为 3.63 亿元。该项目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取得呼伦贝尔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的批准（呼发改产业字[2013]39 号）。本项目对就近采购的褐煤进

行提质加工后，水分将显著降低，发热量大幅度提高，本项目建成后生产提质煤

和低温煤焦油两大产品，这样做不但解决了电石转 PVC 项目的半焦原料问题，

也避免了褐煤直接燃烧时带来的环境污染严重、热利用率低的问题，同时，对副

产的焦油进行加工后得到高附加值产品，从整体上提高了煤炭利用的经济附加

值，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未来发展趋势。该项目工程自 2012 年 9 月开工建设，

2013 年进行续建，2014 年 5 月进行了冷态调试，于 2015 年 4 月 1 日进行了系统

干燥段试车；5 月 21 日、29 日、6 月 19 日、10 月 22 日又相继进行了四次热态

系统试车。该系统经过 2015 年的五次调试，仍未打通核心工艺，需要进一步整

改、消缺以及配套建设通风除尘等系统，尚需大量资金投入。加之国内煤炭市场

持续低迷，多重不利因素叠加，经专家论证和测算，即便打通核心工艺，企业也

将严重亏损。因此，鉴于该项目的工艺研发未成熟和当前国内严峻的煤炭形势及

企业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决定暂缓建设 100 万吨/年褐煤提质项目工程，待工艺

研发成熟、专家组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确认，市场好转再行启动，以减轻企业压

力，避免出现更大损失。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和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17 年度（经审计） 2018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220.55 70.78 

净利润（万元） -2,160.82 -1,047.21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净资产（万元） 51,498.26 50,451.05 

总资产（万元） 60,435.73 59,837.74 

关联关系的说明：本公司董事长王磊、董事兼常务副总裁何妮同时担任能源

科技公司董事职务。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能源科技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拟签署的《<财务资助协议>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 2013 年 12 月 1 日签署了《财务资助协议》（以下简称“原合

同”），因乙方不能如期偿还财务资助金本金及资金占用费，乙方向甲方申请延长

财务资助时间，甲方经审查同意乙方延期。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

协议： 

（一）甲方提供乙方的财务资助金已到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乙方尚有

本金人民币 54,345,324.94 元未归还甲方。同时经双方核对，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乙方还需归还甲方资金占用费人民币 6,797,568.76 元。本金与资金占用费之和

为人民币 61,142,893.7 元。现甲方同意将借款期限延长，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

每六个月的最后一个月归还欠款总额的六分之一，三年内还清财务资助本金。 

（二）延期后的资金占用费的计算，仍按原合同的约定执行。 

（三）延期后甲、乙双方的其他权利、义务以有关事项及按原合同约定的条

款执行。 

（四）本协议与原借款合同内容有冲突的以本协议及本协议没有涉及的内容

按照原借款合同执行。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

执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资金占用期间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本公司资金占用费，定价公允，

符合当前的市场情况。  

五、本次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由于能源科技公司目前尚不具备还款能力，未来拟通过处置资产获得资金后

偿还本公司的借款，本次签署《<财务资助协议>补充协议》符合本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会损害本公司股

东利益。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能源科技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70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审阅了上述交易的有关资料，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董

事会审议，并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1．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 

2．上述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议案时回

避表决。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资金占用费参照同期银行利率执行，

定价公允，符合当前的市场情况。该公司因项目建设不达预期，目前尚不具备还

款能力，未在约定期限内归还本公司提供的借款。经双方协商，该公司拟通过处

置资产获得资金后偿还本公司的借款，本公司同意对其提供的财务资助延长还款

期限，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每六个月的最后一个月归还欠款总额的六分之一，

三年内还清财务资助本金。该公司资产具有处置变现能力，我们认为风险可控。

本次关联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制度的规定。 

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拟与内蒙古新大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

财务资助协议>补充协议》。 

以上，特此公告。 

 

 



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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